




坐落 地號
使用

分區

使用地

類別

解除面積

(公頃)

所有

權人
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

田寮區

打鹿埔段

59-16

之內
森林區 林業用地 0.292773

中華

民國
交通部公路局

森林法第25條

第1項及保安林

解除審核標準

第2條第1項第1

款

現況為既成

道路及其邊

坡擋土牆(護

坡)及竹闊混

淆林，為森

林法第8條第

1項第2款所

定，交通用

地所必要

合計 0.292773

高雄市田寮區及內門區編號第2205號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 

農業部115年1月23日農授林業字第1152200780號公告 



坐落：高雄市田寮區打鹿埔段59-16地號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解除面積：0.292773公頃 

農業部115年1月23日農授林業字第1152200780號公告 

高雄市田寮區及內門區編號第2205號保安林部分面積解除圖 

00a757
輸入的文字
圖1




¬

農業 部115年1月23日農授林業 字 第 1152200780號公告 

高雄市田寮區及內門區編 號第 2205號水 源 涵 養保安林位置圖 
坐落:田 寮區打 鹿埔段 、打 鹿埔一小段 、南安老 段 、南安老 段 一小段 （旗山事業 區
第 43林班 ）、高雄市內門區腳帛寮段  
面積：792.814477公頃 S：１/３６０００

保安林區域

00a757
輸入的文字
圖2



